广州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做好2011年空军在我市普通中学应届
高中毕业生中招收飞行学员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级市）招考办、各有关中学：
现将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下发的《关于做好2011年空军在我省普通中学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飞行学员工作的通知》（粤招办普〔2010〕84号）转发给你们，根据省教育考试院的文件要求，为配合空军招飞中心做好2011年的招飞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做好空军招飞的宣传和动员工作
完成好国家赋予的空军招飞任务是我们共同政治责任，各区（县级市）招考办、各有关中学要高度重视，统一思想，密切配合，把此项工作列入高三毕业生的高考工作日程，积极动员学生、家长支持空军招飞工作，鼓励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踊跃报考空军飞行员。具体事宜请查询空军招飞网站：http://zhaofei.cgw.cn，空军招飞局广州选拔中心联系电话：020-38809202。
二、报名时间与要求
报名时间：
2010年11月1日－15日。
报名要求：
（一）学校初选
对自愿报名，班主任予以推荐的学生，由校医室进行报名前的筛选，组织“五查”（身高、体重、视力、血压、色弱），必须严格把好体检筛选关，实行一项不合格的淘汰制。通过学校初检的学生，作为报考空军飞行学员的推荐对象。由学生填写《空军航空大学招收飞行学员报名表、初选表》的基本情况，并在初检体检表贴上近期免冠“小一寸”彩色照片一张，学校加意见、盖章（学生相片也必须盖上公章）。学生持《空军航空大学招收飞行学员报名、初选表》和身份证、户口簿或有效证明，由区（县级市）招考办安排专人统一带队到招飞初选站参加检测（初选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二）上报数据
各区（县级市）招考办必须按规定时间督促辖区内的学校做好招飞报名有关工作。
11月18日前各区（县级市）招考办将统计好的本辖区各学校推荐学生报名人数报（学校名称及推荐学生人数）市招考办高考科。
附件：
关于做好2011年空军在我省普通中学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飞行学员工作的通知（粤招办普〔2010〕8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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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招办普〔2010〕84号

关于做好2011年空军在我省普通中学

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飞行学员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及佛山市顺德区招生办公室（考试中心）：

根据教育部、公安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通知精神，为做好2011年空军在我省普通中学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飞行学员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招收对象及条件
（一）自然条件
招收对象须为具有广东省户籍的普通中学应届高中毕业生，男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年龄不超过19周岁（1991年8月31日以后出生）。
（二）身体基本条件
身高在165-185厘米之间，体重在50公斤以上。无纹身、刺字。按空军招飞“Ｃ”字型视力表双眼裸视力在0.8以上（“Ｅ”字表在4.9以上）。无色盲、色弱。平静血压不超过138/88毫米汞柱。
（三）心理素质基本条件
1．对飞行有较强的兴趣和愿望。
2．性格开朗、情绪稳定。

3．思维敏捷、反应灵活、模仿能力强。
（四）政治条件
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忠于祖国，热爱军队，志愿从事军事飞行职业；历史清白，思想进步，品德优良，遵纪守法，符合军队招收飞行学员的政治条件。本人自愿，家长（监护人）支持。
（五）文化条件
学生须具有所在学校的正式学籍，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外语限考英语、俄语），预估成绩在本省本科二批录取控制线以上。
二、招收程序
空军招收飞行学员工作从2010年11月份开始至2011年8月份结束，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初选。
从2010年11月份开始至12月份结束，主要包括宣传发动、组织推荐、初步检测。
宣传发动，由各级教育招生部门和学校宣传招飞政策规定，发动综合素质好的学生报名参加招飞。
组织推荐，由学校对报名学生进行招飞身体“五查”（查身高、体重、视力、血压、色觉），通过者经学校审查同意后推荐为初选对象。报名截止时间为2010年11月15日，请各地级市招生办于11月20日前将推荐学生人数报广东省招生办，传真电话：020-38627829。
初步检测，学生持《空军航空大学招收飞行学员报名、初选表》（见附件）和身份证、户口簿或有效证明，由县（市、区）招生部门或学校统一组织到招飞初选站参加检测，合格者确定为复选对象。初选具体时间、地点视各地级市推荐学生人数情况另行通知。
第二阶段，复选。
从2011年1月份开始至5月份结束。复选工作在招飞选拔中心设置的检测站进行，主要包括体格检查、心理选拔和政治考核。复选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体格检查，进行外科、内科、神经精神科、眼科、耳鼻喉科、超声诊断科、检验科等全面检查。
心理选拔，进行飞行基本能力、特殊能力的检测和面试。
政治考核，按军队招飞政治考核标准条件，对学生本人及家庭成员、主要社会关系成员进行调查了解。
第三阶段，定选。
从2011年6月中旬开始至7月下旬结束。定选工作在空军招飞局进行，主要包括集中选拔和审批录取。
集中选拔，空军招飞局根据年度招飞计划和复选合格学生的高考成绩划定参选线，对取得参选资格的学生集中进行政治、身体、心理复查。
审批录取，对通过集中选拔合格的学生，由空军招飞局根据高考成绩由高至低依次录取，并由空军招飞局统一下发《录取通知书》。被录取的学生按规定时间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入校后经过三个月考察期，合格者取得学籍、军籍。
三、要求
完成好国家赋予的招飞任务是我们的共同责任，各部门要高度重视，顾全大局，统一思想，密切配合，通力合作。各地市教育行政部门、招生办和学校，要积极支持空军招飞工作，做好宣传发动和组织推荐工作，鼓励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报考空军航空大学。如需咨询，请联系空军招飞局广州选拔中心，电话：020-38809202或查询空军招飞网站：http://zhaofei.cgw.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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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空军航空大学招收飞行学员报名、初选表

地市           县（市、区）                    中学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一寸

免冠

相片

	出生年月
	
	团（党）员
	
	文（理）科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父亲姓名
	
	年龄
	
	工作单位
	

	母亲姓名
	
	年龄
	
	工作单位
	

	学    校

推荐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眼科
	视力
	右：
	空军医师：

	
	
	左：
	

	
	色觉
	
	

	外科
	身高
	        cm
	空军医师：

	
	体重
	kg
	

	耳鼻喉科
	耳                     口腔

鼻                                 空军医师：

	内科
	血压
	          /mmHg
	  心脏           肾

  肝脾        空军医师：

	
	脉搏
	          次/分
	

	结论：

                                               主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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